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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5_90_88_E

5_90_8C_E6_98_AF_E5_c32_645864.htm 案例 某年6月7日，买

方接到卖方按FOB条件和信用证付款方式出售菜籽的发盘，

即要求卖方将合同和信用证条款传真给买方。卖方于6月9日

将盖有公章的SF0610号售货合同传真给买方，买方收到卖方

传真的售货合同后，删除了合同中“不接受超过20年船龄的

船舶”的要求，并将“运费已付”修改成“运费按租船合同

支付”。买方委托意大利米兰公司签字盖章后，于当天立即

传真给卖方。后双方对于合同的成立与履行产生争议，经协

商未果，买方遂依约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

裁，要求卖方承担因其违约而给买方造成的各种损失。本案

合同双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都是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

同公约》成员国。 在庭审过程中，作为申请人的买方诉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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